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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80    证券简称：金花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60 

  

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

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ᄀ䈍䈬性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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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教训，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，严格规范交易行为，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，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

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 

 

二、《关于对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吴一坚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

定》（陕证监措施字[2021]31 号） 

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吴一坚： 

经查，2020 年 6 月，你公司与邢博越签订《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及相关补充协议，未及时告知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并披露相关信息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 号）

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。吴一坚作为你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对上

述信息披露问题负有主要责任。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

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吴一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。你公司及吴一

坚应认真汲取教训，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，规范行使股东权利，切实履行股东

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，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 

 

公司已分别向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邢博越下发《提示函》，提示各

方应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，规范行使股东权利，严格规范交易行为，及时履行

股东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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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0 月 22 日 

 


